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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入出國及移民署得暫予收容……」。請依相關大法官解釋及規

定論述說明下列收容相關議題： 

（一） 收容之意義、目的與性質 

（二） 收容與人身自由之關係 

（三） 收容之救濟 

二、在防制與打擊跨國境犯罪，國際間常有刑事司法互助，請說明刑事

司法互助的各種形式？ 

三、禁止外國人入國之法定原因為何？在執行上應注意何種正當法律程

序？請申論之。 

四、國際機場管制區之法律性質為何？主管機關於此地點為執行相關任

務得實施何種職權？請申論之。 


